
1 
 

上海市地方标准 

《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根据《上海市标准化条例》《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由上海机器人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立项，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评审、公示，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规范》列入 2022年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沪市监技标〔2022〕371 号）。项目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上海市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一、标准编制背景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受到国家

法律、政策的规制、支撑乃至推动。①2017 年 7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战略确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将人

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②2020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科技

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构建我国人工

智能标准体系框架，形成标准引领人工智能产业全面规范化发展新格局。③依托

全国范围内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建设推进，2021年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推进本

市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应建立人工智能赋能水

平评价标准围绕智能产品和服务的智能水平、可靠性、安全性等进行评估…加快

人工智能测试评估等基础标准研制。④今年以来，上海全市对新赛道、新终端的

认识迅速统一，明确提出智能服务机器人将作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新终端”。从

国家到上海市地方层面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我国及上海市对于人工智能发

展的高度重视。 

智能机器人作为上海市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技术方向之一。随着机器人智能

化研究不断深入，机器视觉、语音识别、力觉、自适应控制、人机交互、多机交

互等智能化技术不断应用在机器人上，机器人智能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市场规模

持续扩张，2019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达到 607.6 亿元，2020 年我国机器人行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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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为 663.6亿元，2021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839 亿元。目前，

机器人产业智能化趋势加速明显，正处在与国外“技术并跑”的关键机遇期。特

别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机器人产业链和供应链均遭受重大冲击，国

外大型公司纷纷收紧海外业务和技术扩张规模，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弯道超车”

的良好机会。上海市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具备良好的智能机器

人研发设计、检测评估能力。截至 2020 年底，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企业数量超过

3600 家。尽管受疫情蔓延及全球制造业增速下滑影响，2020 年长三角地区机器

人销售收入仍达到 188亿元，产业规模领跑全国。上海市内集聚一批国内外知名

智能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企业，发展至今，具备制定智能机器人测试评估等基础标

准得天独厚的优势。 

尽管上海市智能机器人规模大、类型丰富、应用复杂，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智

能化水平测评方法，存在不同应用场景对机器人智能化程度要求不同、不同企业

生产同类机器人的智能程度不同等问题，难以量化智能程度各类指标，制约了上

海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因此，根据国内外最新研究，结合上海市智能机器人

产业现状等，制定上海市地方标准“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规范”，对上海

市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本文件的制定、实施，规范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评价活动要求，指导机

器人智能化的研发团队、第三方检测机构更好的开展测评工作，实现研发阶段对

机器人产品智能化潜在缺陷的快速识别与整改，降低售后服务成本，支持国产智

能机器人质量提升和建设，为机器人智能化水平综合提升提供一种可行标准指

导。 

本文件的制定是参考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同时充分研究智能技术现状

与国内智能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为机器人智能化水平测试提供理论支撑。对推进

我市人工智能行业提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郑军奇作为本

文件的牵头负责人，组织建立了内外部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组工作成员包括：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蔺道深、

黄慧洁、范佳琪、上海智蕙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蒋化冰、上海艾利特机器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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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蔡嵩林、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的陈士凯、上海瞳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朱振滨、上海节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明洋和许雄、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李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陈曦和钟俊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陈小平、海博（苏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瞿卫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

团）有限公司的邢琳、上海大学的袁建军。 

三、编制过程 

（1）成立内部起草小组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智蕙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艾利特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瞳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初

步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分析目前的标准化需求，并进行预调研，收集国内外智能

机器人智能化评价相关标准和应用文件。 

2022年 4～6 月，工作组初步确立了标准框架。工作组内部多次召开研讨会，

讨论完善框架内容并初步确立了标准要素，并据此起草了标准草案。 

（2）立项阶段 

2022年 8月 26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

级评价规范》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发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2〕371

号）。 

（3）标准草案编写 

2022 年 9 月，进一步召集相关单位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并召开首次工作会

议，讨论并确定本项目的重点任务、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工作组收集梳理现有

国内外智能机器人智能化评价相关文献与标准了，分析了上海市智能机器人相关

企业的基本情况与现状，初步形成标准编制思路。  

2022 年 10 月份召开了项目推进会议，根据前期准备工作提出标准推进方

案。  

2022年 10月至 2022年 11月，工作组组织了多轮内部讨论会，进一步完善

标准框架与技术内容。根据会上专家意见与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5）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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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8 日～2023 年 1 月 1 日，工作组线上公开征求意见。收到 7

位专家 15 条反馈意见，均完全采纳。根据意见，工作组进一步完善标准征求意

见稿。 

2024 年 5 月，项目提出单位、人工智能标委会采用线上与线下方式公开征

求意见。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符合以下原则： 

科学性原则。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采用文献综述法、专家座谈法、实地调研

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方法科学先进、智能等级设置合理、评价程序周密。 

系统性原则。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规范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技

术标准组成，按照系统性原则，避免了等级指标间的重复，智能化等级评价内容

全面、系统、完整。 

 实用性原则。本文件根据上海市智能机器人行业的特点，各智能化等级指

标经过验证，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方法的可操作性，为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

评价质量提供技术支撑，具备较强的实用性。 

 合规性原则。本文件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智能化等级评价内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 

根据以上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五、主要条款说明 

5.1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 

本文件包括正文及六个附录（资料性附录 B、C，规范性附录 A、D、E），其

中正文分九章阐述了本文件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机器人

智能化信息模型、机器人智能化要素、机器人智能化等级、机器人智能化等级判

断依据、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评价程序、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等级应用。规范性

附录 A为子要素、要素名称及代号、资料性附录 B为子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具体

规则及示例、资料性附录 C为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具体规则及示例、规范性附录

D为智能项目识别、规范性附录 E为项目测试标准依据。 

5.2 主要条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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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机器人智能化信息模型、智能化要素、智能化等级、智能

化等级判断依据、智能化评价程序及智能化等级应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及系统的智能化等级的

测试和评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GB/T 12643—2013、GB/T 40209—202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此外本文件对智能、伦理、信息模型、机器人智能化信息模型、感知、触觉、力

觉、嗅觉、味觉、认知、决策、情感、自主性、可信任性、人-机器人交互、任

务规划、运动规划、轨迹规划等概念给出了定义，根据 GB/T 1.1—2020 对术语

和定义的起草和表述要求，给出了术语的英文对应词。 

（4）机器人智能化信息模型 

给出机器人智能化信息模型描述，模型图要求、以及基于模型构建的要素分

析表，作为机器人智能化测评的依据。 

（5）机器人智能化要素 

明确机器人智能化要素包括感知、认知、决策、执行、交互。感知中给出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其他感知的要求；认知中给出了建模、理解、推理的

要求；决策中给出了规划、优化的要求；执行中给出了运动执行、操作执行的要

求；交互中给出了人机交互、操作交互、多机交互要求。 

（5）机器人智能化等级 

本文件给出了智能化等级的类型与分类、3 类智能化等级要求以及表达方

式。 

机器人智能化等级类型分为要素智能化等级、综合通用智能化等级、综合场

景智能化等级 3类，根据智能化程度不同从低到高划分为 1级～5 级。 

要素智能化评价包括感知、认知、决策、执行、交互 5个要素的智能化等级。 

综合通用智能化评价是针对机器人的通用智能化进行测试及评价。 

综合场景智能化评价是对不同场景中要素的等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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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表达应采用雷达图的形式。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表达包括综

合通用智能化雷达图、综合场景智能化雷达图和要素智能化雷达图。 

（6）机器人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 

本文件给出了子要素、要素、综合通用、综合场景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 

子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规则为 2种，分别为任一智能项目达到 X级别，则子

要素智能化等级达到 X等级；有两项及以上智能项目达到 X-1级别，则子要素智

能化等级达到 X等级。 

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规则为 2种，分别为任一子要素智能化等级达到 X级别，

则要素智能化等级达到 X等级；有两项及以上子要素智能化等级达到 X-1级别，

则要素智能化等级达到 X等级。 

综合通用智能化等级判断为： 

a) L1级：感知智能化等级为 1级，具备执行、交互功能； 

b) L2级：感知智能化等级为 2级，执行、交互智能化等级为 2级； 

c) L3级：感知智能化等级为 3级，执行、交互智能化等级为 3级，具备决

策功能； 

d) L4级：感知智能化等级为 4级，执行、交互智能化等级为 4级，决策智

能化等级为 4级； 

e) L5级：感知智能化等级为 5级，执行、交互智能化等级为 5级，决策智

能化等级为 5级，认知智能等级为 5级。 

综合场景智能化等级判断为基于机器人在不同应用场景对各要素的侧重要

求不同进而划分出的不同场景中要素的等级要求，同时根据机器人的功能分配出

各子要素的等级要求，得到特定场景或任务下机器人的智能化等级，可参考综合

通用智能化等级判断。  

（7）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评价程序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评价的测试准备、测试要求、测试流程。 

测试准备给出了被测样品、技术资料、测试环境要求。 

测试要求给出了测试的基本要求、量化形式等。 

测试流程给出了综合通用智能化等级测试的具体流程以及综合场景智能化

等级测试的具体流程。综合通用智能化等级测试流程宜包括 7个步骤：智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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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识别、基础测试、项目测试、子要素等级形成、要素等级形成、综合智能化等

级形成、报告输出。 

（8）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等级应用 

本文件给出了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等级在典型领域应用的指导。要素智能化

等级为产品应用提供技术分析和指导、为产品标准中智能化要素的要求提供标准

依据；综合通用智能化等级提供产品的综合智能化等级；综合场景智能化等级为

产品应用提供技术分析和指导、为各场景应用的机器人产品标准的制定提供标准

依据。 

（9）附录 A（规范性）子要素、要素名称及代号 

本文件给出了要素、子要素、智能项目的名称及代号。 

（10）附录 B（资料性）子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具体规则及示例 

本文件以感知要素为例，给出了视觉子要素、听觉子要素、触觉子要素、嗅

觉子要素的智能化等级判断具体规则及例子。 

（11）附录 C（资料性）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具体规则及示例 

本文件给出了感知、认知、决策、执行、交互 5大要素的智能化等级判断具

体规则及例子。 

（12）附录 D（规范性）智能项目识别 

本文件给出了机器人及系统待测试智能项目识别表，在实际测试过程中，通

过表格进行选择测试项目。 

（13）附录 E（规范性）项目测试标准依据 

本文件给出了机器人及系统智能化评价的项目测试标准依据。 

（14）参考文献 

本文件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文件： 

[1]  GB/T 5271.28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8 部分:人工智能 基本概念与专家

系统 

[2]  GB/T 5271.29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9部分: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与合成 

[3]  GB/T 5271.34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4部分: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4]  GB/T 12642—2013  工业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5]  GB/T 28219—2018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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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B/T 36464.2—2018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 2 部分：智能家

居 

[7]  GB/T 38124—2019  服务机器人性能测试方法 

[8]  GB/T 38671—2020  信息安全技术 远程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9]  GB/T 38834—2020  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10]  JJF 1496—2014  声源识别定位系统(波束形成法)校准规范 

[11]  ISO/IEC TR 24028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可信赖概述 

[12]  WR_Industrial_Robots_2021_Chapter_1 

[13]  WR_Service_Robots_2021_Chapter_1 

[14]  Decision confirmed at the 46th CTL Plenary Meeting, in 2009 

5.3 编制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依据主要从机器人智能化要素确定、机器人智能化等级分类确

定、机器人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确定和机器人智能化评价流程明确三个方向展

开。 

（1）机器人智能化要素确认 

本文件中机器人智能化要素分为：感知、认知、决策、执行、交互 5 类，每

个要素下分多个子要素、每个子要素下分多个智能项目。要素、子要素、项目都

是以现有国内外对机器人智能化信息模型研究为基础，结合上海市机器人研发生

产、技术、应用现状，并召集行业专家多次会议讨论总结得来。 

（2）机器人智能化评价分类确认 

本文件中机器人智能化等级类型划分为：要素智能化等级、综合通用智能化

等级、综合场景智能化等级 3类，均为 LI 级～L5级。都是以现有国内外对机器

人智能化信息模型研究为基础，参考无人驾驶的等级划分，结合上海市机器人研

发生产、应用现状后划分出来的。 

（3）机器人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确定 

本文件中子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要素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综合通用

智能化等级、综合场景智能化等级判断依据，均经过多次专家讨论，结合上海市

机器人产业现状总结形成。 

（4）机器人智能化评价流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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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机器人综合通用智能化测试流程、综合场景智能化测试流程是与相

关行业的专家进行多次研讨得出的方法。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制定的内容符合各类法律法规要求。本文件可与其他

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协调使用。 

七、标准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外尚未制定与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的标准或技术规范。 

国内同属于机器人标准体系 1.4智能化中的标准包括： 

1) GB/T 40690-2021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际计算参考架构； 

2) GB/T 36339-2018 智能客服语义库技术要求； 

3) GB/T 36464.3-2018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 3部分：智能客服。 

其中 1）属于机器人标准体系中平台资源标准，2）、3）属于机器人标准体

系中核心技术标准，主要为机器人听觉相关内容。标准对象、范围、内容上均不

涉及智能化等级评价。 

上述三份标准可作为智能化评价工作中的重要标准依据，而本文件的制定可

为机器人智能化测试评价提供标准依据，也可为其他领域智能化标准研制贡献经

验。 

八、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文件制定参考和引用了多项国家标准，与国家法规、标准规范一致性没有

任何的冲突。本文件可作为现有机器人标准体系的完善和提高。 

本文件是推荐性地方标准。 

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1）成立推广小组，对应用地区政府人员进行标准宣贯，帮助形成智能化

等级评价助于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提高的价值认知意识，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2）标准发布后，应严格执行标准，并做好相应的记录台账。标准实施过

程中，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阶段性总结，及时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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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归纳和总结，并不断完善标准。 

（3）定期开展标准实施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要求责任单位

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调整实施方案，持续改进，在过程中总结提高不断提升，

保持标准体系运行的系统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等级评价规范》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 5月 


